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侯 X 擅自摆摊设点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(芦)城行罚决字[2023]

第 20105001 号

当事人名称
侯 X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4211992XXXX8716

联系电话 137XXXX4101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杉塘路 XXXX

处罚事由 摆摊设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〈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〉办法》第

十三条、《湖南省实施〈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〉

办法》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6 月 05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

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

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李 X 明店外经营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(芦)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205007 号

当事人名称
李 X 明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231985XXXX6511

联系电话 187XXXX1150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攸县春联街道双丰社区 XXXX

处罚事由 店外经营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三款、

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三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6 月 05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

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

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
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吴 X 泉店外经营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(芦)城行罚决字[2023]

第 20205008 号

当事人名称
吴 X 泉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211991XXXX7115

联系电话 151XXXX2739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三门镇 XXXX

处罚事由 店外经营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三款、

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三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6 月 05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

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

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芦淞区海龙日用品商行（宁波凉席总批发）经营者彭 X 龙

在店外经营（临街门店经营者），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(芦)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306001 号

当事人名称
彭 X 龙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4261985XXXX0013

联系电话 188XXXX2866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祁东县洪桥街道益城 XXXX

处罚事由 店外经营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三款、

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三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6 月 05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

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

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胡 X 先在街道两侧堆物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(芦)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405007 号

当事人名称
胡 X 先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211974XXXX4113

联系电话 182XXXX3997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株洲县南阳桥乡横江村 XXXX

处罚事由 在街道两侧堆物

处罚依据 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十四条、《城市市容

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二项，《湖南省实施

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第二十七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伍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6 月 02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

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

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夏 X 在街道两侧堆物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(芦)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405008 号

当事人名称
夏 X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211988XXXX5034

联系电话 151XXXX9240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白关镇团山村 XXXX

处罚事由 在街道两侧堆物

处罚依据 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十四条、《城市市容

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二项，《湖南省实施

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第二十七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伍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6 月 05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

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

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卿 X 艳在街道两侧堆物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(芦)城行罚决字[2023]

第 20405009 号

当事人名称
卿 X 艳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5211972XXXX0325

联系电话 130XXXX4088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邵东县大禾塘街道办事处双路村 XXXX

处罚事由 在街道两侧堆物

处罚依据 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十四条、《城市市容

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二项，《湖南省实施

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第二十七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伍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6 月 05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 60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

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法

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兰 X 军在街道两侧堆物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(芦)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405010 号

当事人名称
兰 X 军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7811967XXXX3510

联系电话 137XXXX4125

住所（住 址） 湖南省津市市渡口镇新湖村 XXXX

处罚事由 在街道两侧堆物

处罚依据 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十四条、《城市市容

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二项，《湖南省实施

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第二十七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伍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6 月 05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

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

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刘 X 辉在店外经营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(芦)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406001 号

当事人名称
刘 X 辉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3221969XXXX6063

联系电话 132XXXX4489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湘乡市翻江镇茶杯村 XXXX

处罚事由 店外经营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三款、

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三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陆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6 月 07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

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

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黄 X 店外作业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(芦)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506001 号

当事人名称
黄 X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041969XXXX2015

联系电话 139XXXX2108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益民小苑 XXXX

处罚事由 店外作业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三款、

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三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伍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6 月 05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60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

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法

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蒋 X 擅自摆设摊点,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(芦)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605008 号

当事人名称
蒋 X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9211983XXXX7023

联系电话 152XXXX0589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南县华阁镇裕丰村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<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>办法》第

十三条、《湖南省实施<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>

办法》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6 月 01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

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

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
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陈 X 良店外经营(临街门店经营者)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(芦)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605009 号

当事人名称
陈 X 良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231972XXXX6511

联系电话 193XXXX6101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攸县莲塘坳乡春塘村 XXXX

处罚事由 店外经营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三款、

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三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6 月 05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

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

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
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刘 X 珊店外堆物(临街门店经营者)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(芦)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605010 号

当事人名称
刘 X 珊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811970XXXX6815

联系电话 135XXXX8834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醴陵市仙霞镇狮形村 XXXX

处罚事由 店外堆物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三款、

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三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6 月 05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

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

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
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